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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连体人属于民事主体中自然人的范畴。凡是具有独立人脑、具有独立的意志以及

确定为一定的社会角色的连体人个体 ,都应当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他们具有民事权利能

力 ,但可能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欠缺民事行为能力人 ,因此需要

以监护制度予以补正。他们的出生权、分离权在行使过程中会发生权利冲突 ,需要法律进行

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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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民事主体中 ,连体人在所有的自然人当中为数极少 ,但他们却现实地存在着。对于他们的法律

人格问题 ,民法理论较少关注 ,更缺少立法的规范 ,这对于他们的人格和权利保护都是不利的。本文

以连体人的法律人格为研究对象 ,试图通过对连体人主体资格的分析 ,探索其法律人格以及相关问

题 ,从而构建连体人个体的人格、权利的全面保护规则。

一、连体人法律人格研究的现实性和迫切性

(一)连体人存在的客观现实性

近年来 ,有关连体人的报道频频见诸于新闻媒体。连体人源于一种极为罕见的、由单独的一个受

精卵分裂而成的妊娠现象。据医学估计 ,每 4 万至 10 万例新生儿中约有 1 例连体婴儿 ,但每 20 万例

存活的新生儿中只有 1 例。〔1 〕因此 ,大多数连体胎儿在胚胎期就死亡了 ,只有一些顽强的连体胎儿

顺利诞生 ,成为连体人并生活着。

世界上最著名的连体人是 1811 年 5 月 11 日出生在暹罗 (今泰国) 的一对连体双胞胎兄弟昌和

恩 ,据说英语“连体婴”(Conjoined Twins)一词最早就是用来称呼他们的。他们分别娶了美国北卡罗

来纳州的一对姐妹 ,生育了 21 个孩子。他们以在巴纳姆和贝利马戏团“吸引观众”为生 ,享年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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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立新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张莉 ,福建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岁。〔2 〕

尽管连体人为数不多 ,但他们确实在现实中与其他人共同生活着 ,成为市民社会中的一个或者两

个民事主体。事实上 ,哪怕就只有一个连体人在市民社会中存在 ,都会引起民法上的相关问题。为

此 ,民法就必须研究连体人的法律人格问题。

(二)研究连体人法律人格所面临的困难

连体人由于身体相连 ,法律对其法律人格没有准确的界定 ,下面这四则案例 ,典型地说明了法律

调整的尴尬 :

早在 1724 年出版的 H·索瓦尔《巴黎城古代文物的历史及研究》第 2 卷记载着 :连体兄弟中的一

个人用刀杀死了一个人 ,人们对他起诉 ,法律判他死刑 ,但却无法执行 ,因为他的连体兄弟与这桩杀人

案没有任何关系 ,如果处死一个 ,另一个也会死掉 ;如果让那个无辜的兄弟活着 ,那么 ,也必须让另一

个即杀人的罪犯也活着。法律究竟是对连体人的一个个体还是对两个个体执行死刑呢 ?〔3 〕

尼日利亚曾有一对双头连体妇女 ,26 岁时怀孕了 ,一个头想堕胎 ,另一个头则要把孩子生下来 ,

两个头都分别请了律师。代表堕胎方的律师说 :“另一个头自作主张地使用了两个头共有的身躯与胎

儿的父亲发生性行为时 ,她 (堕胎的一方)并不愿意也不同意 ,她是被强奸的。”而代表分娩方的律师抗

辩说 :“任何女性均有权与她喜爱的男性相爱 ,并生儿育女。这两个头的意愿分歧 ,是天生悲剧 ,不应

祸及无辜的胎儿。”两方律师各执一词 ,纠缠不清 ,法庭无法定案。〔4 〕

2000 年 ,英国曼彻斯特的圣·玛丽娅医院为一对来自地中海的连体姐妹朱迪和玛丽施行分离手

术 ,由于手术必然导致其中一人死亡 ,而不手术则导致两人一起死亡 ,因而引发了医学、社会学、伦理

学、宗教学、法律学界之间的一场生与死、对与错的观念大战。

2004 年 ,伊朗连体姐妹拉丹和拉蕾在连体生活了 29 年之后 ,自愿选择了成功率极低的分离手

术。而分离手术失败的结果使全世界成千上万的人陷入悲伤。据说 ,连体姐妹的父母甚至准备要起

诉医生。〔5 〕

这些案例引发的问题是 :连体人如何行使各自的权利 ? 连体人是否有权利选择分离 ,是否有权处

置自己的生命 ,医生进行高风险手术的依据在哪里 ? 尤其是连体人的生命、人格、自由、分离等法律问

题 ,通过拉丹和拉蕾连体姐妹的这次手术 ,再次成为人们思考的焦点。

(三)解决连体人诸多纠纷的关键在于确定连体人的法律人格

法律人格是民法的重要概念。“法律人格的有无 ,决定了人在民法上的资格的有无 ,法律资格的

完善程度 ,反映了人在民法中的地位的高低 ;法律人格的内涵的发展也扩展了人在民法中的权

利”,〔6 〕从而也决定了民法对人的关注程度。

连体人法律人格关系到连体人主体资格的有无以及完善程度 ,因此 ,民法关注连体人的命运 ,制

定解决连体人权利纠纷的规则 ,就必须首先解决连体人的法律人格问题 ,由此才能对相关问题得出明

确的处理规则。

二、连体人个体的法律人格定位

(一)对连体人法律人格定位的不同观点

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连体人究竟具有几个人格 ,换言之 ,连体人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 大致来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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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主要有四种观点 :即“非人说”、“一人说”、“两人说”和“混合人说”。

1. 非人说

对连体人的关注始于 16 世纪末 ,在此后的文学、法律、医学和宗教问题中 ,连体兄弟成为一个常

见的主题。那时候 ,连体人不具有“人”的资格 ,他们往往被尊为神或被贬为怪。如连体兄弟昌和恩在

出生时 ,没有一个接生婆敢接触他们 ,因为害怕被诅咒。国王听到这个消息后 ,命令将他们处死。他

们的母亲偷偷将他们藏起来 ,他们才得以生存。但是 ,他们长期以来被当成怪物 ,在马戏团里供人取

乐。“连体人不是人”的观点还可以从希腊和古罗马神话中看出。如神蹇纳思有两张脸 ,一张年轻 ,一

张老 ;神陶尔斯是人马结合体 ,被一对有四只脚的寄生双胞胎所驾御。不仅如此 ,就连当时的医学界

也认定连体双胞胎的诞生是违背天意和自然秩序的 ,是厄运和上帝惩罚的预兆。〔7 〕16 世纪 ,法国外

科医生阿蒙布诺依斯·帕尔认为 :连体双胞胎的形成是由于上帝发怒 ,恶魔的魔法 ,上帝想显示自己的

力量 ,妊娠妇女看见过的东西显示在胎儿身上 ,等等。这些早期的理论影响了医学科学长达两个多世

纪。〔8 〕非人说的错误性是明显的 ,即使是连体人 ,他 (或她)也是人 ,否定连体人的法律人格是当时科

技和宗教落后的表现。

2. 一人说

在 16 世纪末及 17 世纪初关于连体人的分析中 ,总是将一个只有一个脑袋和两个身体或一个身

体两个脑袋的人看成是王国的形象或是分为两个宗教共同体的基督教的形象。因而 ,当一个接受了

洗礼 ,而另一个在人们可以对他施洗之前就死了的情况下 ,教士往往认为另一个之所以死 ,是因为他

是异教徒。因此 ,法国就有了这样的景象 ,连体人中的一个人因洗礼而得到拯救 ,另一个往往被罚入

地狱和堕落。〔9 〕这种现象表明 ,对连体人只承认为一个人 ,连体人的法律人格是一个。

3. 二人说

到了 19 世纪 ,随着医学界对连体双胞胎成因的进一步探索 ,人们逐渐明白了其形成的原因是由

于将要形成两个双胞胎的胚胎细胞忽然半路停止分裂而逐渐发育形成的。连体双胞胎非神 ,非怪物 ,

而是人。但连体双胞胎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 F·E·康基亚米拉在他的《神圣胚胎学概论或论教

师、医生和其他人对母腹中婴儿的永恒拯救的义务》中提到 :人们不断地提出这样的问题 ,“在什么情

况下他只有一个灵魂 ,或者有两个灵魂 ,以使人们应当只进行一次洗礼或两次 ? 当一个有两个身体或

有两个脑袋的畸胎出生的时候 ,是应当给他洗一次礼 ,还是两次呢 ? 是应当认为他有一个孩子 ,还是

应当认为他有两个孩子呢 ?”并进一步认为 :“如果一个畸胎有两个身体 ,即使是合在一起的 ,如果每个

身体都有各自分开的四肢 ⋯⋯就应当分别进行两次洗礼 ,因为肯定有两个人和两个灵魂 ;在畸胎压缩

得更加紧密的情况下 ,人们只能有一种复数的表达方式 :‘我给你们洗礼’。”〔10〕很显然 ,依这种判断

标准 ,如果连体人共用一个身体和四肢 ,就会被认定为一个人 ;分别具有不同的身体和四肢 ,则被认定

为两个人。且不论这种判断标准是否正确 ,但仅就不同的情况确定连体人的法律人格 ,符合某种标准

就应当认定为两个人格的意见 ,是非常正确的。

4. 混合人说

也有理论认为 ,连体人不是一个人 ,也不是两个人 ,而是一种混合人。连体的形态就如性别一样 ,

是与生俱来、无须改变的 ,正如在这个世界上作为男性和作为女性同样快乐生活一样 ,连体人与独体

人一样享受生活的快乐。

(二)连体人法律人格对民法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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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关于连体人法律人格属性的探讨在 19 世纪还仅仅停留在宗教、伦理学领域 ,那么到了 21

世纪的今天 ,它已经一次又一次地向法律提出拷问 :连体人在法律上究竟是拥有一个法律人格 ,还是

各个个体各自拥有独立的法律人格 ? 或者拥有混合的法律人格 ? 这正是民法所面临的挑战性问题。

让我们比较一下各种不同学说的后果。

在前文提到的朱迪·玛丽连体姐妹案中 ,究竟能不能对她们施行分离手术 ? 如果持一人说 ,法律

就应当允许为挽救朱迪的生命而牺牲玛丽 ,因为玛丽被当成是寄生于朱迪的一个附属物 ,她没有法律

人格 ,没有主体资格 ,因而也就不享有生命的权利。如果持二人说 ,法律就应当允许对她们实施分离

手术 ,还她们各自以独立的生命 ,哪怕这种分离最终要导致一人或两人的死亡。而如果持混合人说立

场 ,就根本不允许对连体人实施任何分离手术 ,因为“混合人”就像独体人一样 ,也是法律主体的形态

之一。

在前文提到的罗马尼亚双头妇女怀孕案中 ,如果持一人说 ,那么就必然支持要生孩子的这个

“头”,因为她既然能怀孕就有权生孩子 ,这是作为一个人的最起码的权利 ,法律只能支持作为强者的

这个人的权利。如果持两人说 ,那么 ,连体人的一方行为给她方造成损害 ,就要承担法律责任。如果

持混合人说 ,那么未经协商一致的行为均不能行使。

由此可见 ,连体人法律人格定位至关重要 ,直接关涉到连体人以及其个体法律纠纷解决的基本规

则问题。

(三)连体人法律人格的基础研究

法律人格是人在法律上的资格和根本地位 ,何人有人格 ,何人无人格 ,实际上表达了立法者对人

的一种基本看法。有关人格的法律价值取向决定于一定的社会的政治、经济、道德乃至于宗教等基本

观点 ,取决于一定社会人们所处的文化空间和公正思想。〔11〕因此我们认为 ,连体人的法律人格定位

问题 ,民法理论可以从探究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关于人的概念和属性中得到启示。

1. 连体人法律人格的生物学基础

从生物学层面而言 ,人是指具有完全直立的姿势 ,解放了的双手 ,复杂而有音节的语言和特别发

达、善于思维的大脑 ,并有制造工具、能动地改造自然的本领的高级动物 ,要具有独特的人类基因组或

独特的人类基因结构。〔12〕也就是说 ,人类基因组、人体和人脑构成人的生物学特质 ,即人是从独特的

人类基因组发育出独特的人体和人脑并将身体作为一个整体整合起来 ,使体内与其环境维持动态平

衡的实体。人类基因组是人生物学层面的特质之一 ,但仅仅具有这个条件还不够充分。例如具有所

有人类基因组的一个受精卵或一个胎儿就不是一个人 ,因为受精卵和胎儿没有发育出一个人体和人

脑 ;人体也是人的必要条件之一 ,因为人脑是无法在人体外存活的。但也不能将人仅仅归结为人体。

人体只是人的载体而已。一个已经昏迷不可逆的人 ,或者脑死亡人 ,或者处于永久性植物状态的人 ,

他们也具有所有的人类基因组 ,并且有一个人体 ,但也可能不是人 ,因为他们的脑或脑的主要部分已

经死亡。因而相对来说 ,在构成人的三个条件中 ,人脑是最为重要的条件 ,人脑是使人体能够将自身

组织起来加以调节的器官 ,是支持人的具有理性、具有自我意识的生命的器官。“如果我的脑被破坏 ,

那么我的任何物理上独特的复制品都不会是我 ,甚至与我具有心理连续性的复制品也不会是我。”〔13〕

可见 ,人脑是人的必要且充分的条件。

由此可以推断出 ,人脑是判断某一实体为人的生物学层面的最重要标准。那么 ,对于连体人而

言 ,首先 ,连体人具有大脑 ,那么他就是人。其次 ,连体人虽然连体 ,但是如果只有一个大脑 ,那么他就

只享有一个人格。再次 ,如果连体人的个体各自拥有独立的大脑 ,那么就可以定位为两个人 ,但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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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共同使用某一人体组织 ,共同依附于某一生命载体 ,因此是两个人的结合体。2005 年 5 月 21

日 ,新加坡鹰阁医院成功分离的印尼小姐妹安琪和安琪丽 ,在分离前臀部和腹部相连 ,大小肠连在一

起 ,共用一个肛门 ,〔14〕但是她们各自有自己独立的大脑 ,因此 ,即使是在分离前 ,也应当认为她们是

两个人。

2. 连体人法律人格的心理学基础

从心理学层面而言 ,古代和现代的哲学家列出了一系列标准作为人的心理学特质。柏拉图和亚

里士多德强调理性。孟子说“不忍之心”。〔15〕洛克认为 ,人不是一种肉体的存在 ,而是“一种能思维的

智能存在 ,具有理性和反思 ,能够将其自己看作自我”的实体。〔16〕在当代心理学和生命伦理学中 ,哲

学家 Daniel Dennett 列出 6 条人的标准 :合理性、意识、自我意识、立场、交互性和言语交往能力 ;〔17〕

生命伦理学家 Joseph Fletchor 则列出了 10 条标准 ,其中包括好奇心、癖性、在理智与感情之间的平衡

等。〔18〕很显然 ,这些标准都是以人的自我意识为前提 ,或者说都可以某种方式归纳为自我意识的。

而正由于自我意识是人所独有的 ,具有自我意识能力的实体才有资格成为人。由于不同个体的意志、

意识都是各自的大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 ,因而人必然是独立的、自主的 ,任何个体的意志都无法直接

支配其他个体的意志。

综观世界上的连体人 ,尽管身体相连 ,但他们大都各自拥有独立的意志。正因为如此 ,他们渴望

自由和独立 ,渴望属于自己的空间。这是将连体人定位为两个法律人格的心理学基础。

3. 连体人法律人格的社会学基础

从社会学层面而言 ,马克思认为 :“人是类存在物 ,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 ———自身

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 ———当作自己的对象 ;而且因为 ———这只是同一事情的另一种说法 ———人把自

身当作现有的 ,有生命的类来对待 ,当作普通的因而也是自由存在物来对待。”〔19〕这实际上指出 ,人

在本质上是类存在物 ,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 ,对人的社会层面的考察有两种进路 :其一是个

体论的进路 ,它视人为独立、自主的个体 ,像原子那样 ,因而将这种进路称之为“人”的原子模型。其二

是整体论进路 ,视人为社群的一个不可分离的部分 ,像水滴那样 ,因而将这种进路称为人的水滴模

型。〔20〕也就是说 ,一方面 ,每个人是独特的、不可复制的和不可重复的 ;另一方面 ,每一个人必然与其

他人相联系 ,这种相互关系和相互依赖是十分密切的。因此 ,如果一个人具有人体和人脑以及自我意

识的能力 ,同时又生活在社会中 ,能够与他人发生互动 ,那么他的自我意识就会不断发育完善 ,他就拥

有人的地位。

连体人个体一方面拥有各自独立的意志 ,另一方面也必然与他人发生联系。这种人的社会联系

是作为人的必备的社会性基础 ,那么 ,对于连体人而言 ,各个个体如果各自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 ,与社

会发生各自的联系 ,就应当判定其为独立的人格 ;反之 ,则只能认定有一个人格。

(四)对连体人法律人格的基本定位

对连体人法律人格基本定位的标准 ,必须综合人的生物学、心理学以及社会学的基本特性。即判

断连体人法律人格的基本要素是 : (1)健全的人脑 ; (2)独立的意志 ; (3)能够充当一定的社会角色。

第一 ,连体人的个体各自拥有独立的人脑。无论连体人的身体、肢体是何种表现形式 ,他们的身

体连接得如何不同 ,只要连体人的个体各自拥有独立的大脑 ,能够独立进行思维 ,就可以将连体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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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Locke , A 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 nderstanding , II. XXVII ; p . 26. Oxford : OUP ,1975.

参见《孟子·腾文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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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定位为独立的人格。那种着重在物质表现形式上确定连体人独立地位的方法 ,即以连体人个体

的身体独立、四肢独立作为独立人格的判断标准 ,显然是形式主义的 ,是不适当的。

第二 ,连体人的个体各自具有独立的意志。无论连体人个体之间的身体如何相连 ,只要他们各自

拥有独立的意志 ,能够对事务做出自己的判断 ,他们就有各自独立的法律人格。如果连体人个体没有

自己的独立意志 ,不能认为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

第三 ,连体人的个体各自充当一定的社会角色。连体人的个体必须有独立的社会角色 ,只要他们

在各自独立意志的支配下 ,以独立的社会角色与他人发生联系 ,具有作为人的必备的社会性基础 ,他

们就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反之 ,则具有一个人格。

事实上 ,这三个条件的基础在于第一个条件。只要连体人个体有独立的、正常的大脑 ,那么 ,他们

的独立意志以及独立的社会角色则不难实现。因此 ,连体人的个体尽管身体相连、独立行为受限 ,但

其只要具备了独立的、正常的大脑 ,以及具有独立的意志并能扮演独立的社会角色 ,那么他就应当具

有独立的法律人格 ,这是人的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关于人的特质的界定的必然结果。反之 ,如果连

体人尽管身体、四肢分开为个体 ,却共同拥有一个大脑 ,只有一个意志 ,只扮演一个社会角色 ,那么他

就不能享有两个法律人格 ,而只能有一个法律人格。尼日利亚怀孕的双头连体妇女 ,尽管只有一个身

体 ,但是确有两个大脑 ,有不同的意志 ,即使是在性爱上都在扮演不同的角色 ,她们理所当然是两个

人 ,具有两个法律人格。

三、连体人个体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对于只享有一个法律人格的连体人 ,他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都属于连体人个人 ,只需

要对连体人设置监护人以补正其民事行为能力即可。而对于享有两个法律人格的连体人 ,由于他们

各个个体拥有各自独立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需要分别设置监护人以补正其民事行为能

力。

(一)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连体人个体拥有各自平等、独立的民事权利能力

连体人作为两个法律人格的结合体 ,各个个体拥有各自独立、平等的民事权利能力。这种权利能

力始于连体人的出生 ,终于连体人的死亡。

连体人的出生 ,仍应适用“全部产出说”,即以胎儿全部脱离母体的时间为其出生时间。因此 ,连

体人一旦与母体完全分离 ,且分离时为活体 ,就具备了出生的要件 ,就取得了民事权利能力。应当研

究的是 ,连体人的各个个体 ,究竟是共同出生还是分别出生 ? 我们认为 ,由于连体人的个体是相连的 ,

尽管其各个个体可能在离开母体时有先后之分 ,但是作为完全脱离母体的最后时间却只有一个。所

以 ,应当确定连体人的各个个体为同时出生 ,同时获得民事权利能力 ,但这并不妨碍先产出的为兄、

姐 ,后产出的为弟、妹的身份确定。

关于连体人个体的死亡 ,应当适用通常的“心跳及呼吸同时停止”判断标准。〔21〕由于连体人各个

个体的心跳和呼吸的停止有可能并非同时停止 ,并且有的连体人一个个体死亡后另一个个体仍然可

以继续生存 ,因此 ,连体人个体的死亡应以各自的心跳及呼吸同时停止作为标准 ,不应一律视为同时

死亡。同样 ,连体人各个个体的民事权利能力因各自的死亡而分别消灭。连体人个体各自拥有独立

的法律人格 ,因此一方个体的死亡只能导致其本人民事权利能力的消灭 ,并不影响另一方个体的民事

权利能力的继续享有 ,未死亡的一方仍然具有民事权利能力 ,可以依据自己的意志行使民事权利 ,履

行民事义务。

(二)连体人个体的民事行为能力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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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的状态 ,各国均以年龄和精神状态作为划分标准 ,以成年和精神健全作

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基本条件。如果将未成年连体人以及其个体纳入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

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范围 ,而由其法定监护人监护 ,显然没有问题 ,但如果将已成年又无心智缺陷的

连体人以及其个体纳入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范围 ,似乎不妥。因为连体人个体尽管成年 ,尽管有完全

的意思能力 ,但由于在身体上与对方个体紧密相连 ,各自无法完全依自己的意思支配自己的民事行

为。据此 ,我们认为 ,应当将连体人个体的民事行为能力状态进行区分 ,在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中改

设欠缺民事行为能力人 ,将连体人的民事行为能力分成三种不同状态 :

1.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不满 10 周岁的未成年连体人以及其个体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他们由于不具有意思能力 ,无法

正确表达自己的意志 ,因此作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由其法定代理人或者监护人监护 ,其民事行为由

其法定代理人或者监护人代理。具有严重心智缺陷的连体人以及其个体 ,也应当认定为无民事行为

能力人。

2.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已满 10 周岁不满 18 周岁的未成年连体人以及其个体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他们有部分意思

能力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自己的意志 ,从事与自己的行为能力相适应的民事行为 ,但仍然需要设

置法定监护人 ,由其法定代理人或者监护人代理其实施部分民事行为。心智部分缺陷的连体人以及

其个体 ,有部分意思能力 ,应当认定其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3. 欠缺民事行为能力人

已经成年的连体人以及其个体具有完全的意思能力 ,能够表达自己的意志 ,但是由于其身体的限

制 ,无法独立实施民事行为 ,行使民事权利 ,履行民事义务 ,因此属于欠缺民事行为能力人。对此 ,应

当以现代成年人监护制度来补正。

应当看到 ,民事行为能力欠缺者不同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无民事行为

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以年龄和精神状态作为判定的标准。而民事行为能力欠缺是以无法独立行

使民事权利为判定标准 ,或因为精神状态 ,如精神病人 ;或因为身体状态 ,如聋哑人、残疾人、老年人、

连体人 ;或因为其他状态 ,如因浪费、酗酒、吸毒而被宣布为禁治产人和准禁治产人等。未成年的连体

人个体由于已经有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制度进行规范 ,无需另行设计新的制

度。而成年的连体人个体作为两个人的结合体 ,注定由于身体上的障碍无法各自独立行使民事权利 ,

属于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但又有所欠缺的人 ,因而将其归属于欠缺民事行为能力人 ,是一个极好的选

择 ,既考虑了连体人已经成年的现实 ,又解决了成年连体人个体的行为能力需要补正的问题 ,且符合

各国民法纷纷设立成年监护制度的潮流 ,可谓一举三得。

(三)欠缺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成年监护制度符合成年连体人民事行为能力补正的要求

成年的连体人个体归属于欠缺民事行为能力人 ,应当借助于现代成年监护制度对他们的民事行

为能力进行补正。

欠缺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制度不同于传统民法的监护制度。传统民法的监护制度为保护无民

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而设定 ,保护对象包括未成年人、精神病人等。现代民法的监护

制度监护的对象扩大为各种障碍者 ,除了年龄或精神状态外 ,还考虑到了身体上的障碍。

传统的监护制度以他治式的法定监护为主 ,忽视被监护人的意志 ,简单化地对待被监护人的需

求 ,过分强调监护的职能和监护人的职权 ,监护方式是他治式的接管方式 ,原则上是监护人的意思优

先 ,被监护人的意志不在法律考虑的范围内。监护人实际上是为避免被监护人的不能自负责任而拘

束其行为的监管人。而现代成年监护制度遵循“尊重本人自己决定权”、“维持本人生活正常化”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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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障碍者本人”〔22〕的基本理念 ,以自治式的意定监护为主 ,理念先进、制度优化 ,恰好是保护具有

独立法律人格但又在行为能力上有所欠缺的连体人个体所急需的 :

自我决定权 ,指保障欠缺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对于一定的个人事项 ,不受公权力干涉 ,而可以自行

决定的权利。其目的在于维护人的尊严 ,尊重被监护人的自主意志。连体人个体虽然欠缺一定的行

为能力 ,但是他们有独立的意志 ,尊重他们的自主决定权就表现为对他们做出的行为的尊重 ,对他们

的人格尊严的尊重 ,保障在决定个人事项的时候 ,不受公权力的干涉 ,也不受他人的非法干涉。

本人生活正常化 ,指不应该将身心障碍者与社会隔离 ,而应该将他们融入一般的社会中 ,与普通

人一样 ,一起生活、参与交易活动。同样 ,连体人个体也是社会中的一分子 ,整个社会应创造环境和条

件 ,让他们全方位地参与社会 ,让他们作为人去过正常的生活、参加正常人的活动 ,使他们成为社会的

正常成员 ,实现本人生活正常化。

保护障碍者本人 ,是指由旧监护制度的消极的、他治式的保护转变为积极的、自治式的保护 ,即由

被动、消极保护转向主动、积极照护。对于连体人个体的监护也必须体现保障障碍者本人的理念 ,实

现对他们监护的自治性 ,更好地保障他们本人的权利。

(四)连体人监护制度的构想与设计

1. 所有的连体人均应设置监护人

所有的连体人 ,包括具有单一法律人格的连体人、具有各个法律人格的连体人个体 ,也包括无民

事行为能力的连体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连体人以及成年连体人 ,都应当置于监护制度的保护之

下 ,真正使他们的民事行为能力得到补正 ,而不使其权利受到损害。

2. 根据连体人的不同身心障碍设置两种不同的监护制度

对于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碍的连体人 ,不管是单一人格的连体人 ,还是具有独立人格的连体人个

体 ,都应当归于法定监护制度的监护之下 ,以法定代理人作为其监护人。对于身体障碍以及既有身体

障碍又有精神障碍的连体人 ,应当归于成年监护制度的监护之下 ,选择指定代理人或者意定代理人进

行监护。

3. 成年连体人对监护人的选择

对于具有单一法律人格的连体人 ,设置单一的法定代理人监护 ,或者选择指定监护或意定监护。

对于具有各个法律人格的连体人个体 ,未成年的由其法定代理人进行监护 ;已经成年的 ,双方可以通

过协议选择自己共同的监护人 ,可以各自单独选择自己的监护人 ,也可以指定监护人。连体人对监护

人作出的选任或不选任的意思表示 ,在不与其自身利益相违背的情况下 ,应当予以尊重。当连体人没

有选择监护人时 ,他们的法定监护人任监护人 ,但法定监护人在执行监护事务时 ,应当与连体人协商 ,

充分考虑连体人的主观愿望和利益。

4. 成年连体人的监护范围

连体人个体可以与监护人约定监护的内容或范围 ,对于没有约定的事项 ,只有在确有设立监护必

要的前提下 ,方予以设立。如果连体人个体经协商一致有能力处理自己的事务 ,没有设立监护的必要

性 ,或者其中的若干事务连体人个体有能力独立处理的 ,则只对其中有必要监护的事项设立监护 ,而

将其他事务留给连体人个体自己处理。这样的监护方法充分尊重连体人个体现有的判断能力 ,有利

于最大限度地保障其参与正常的社会生活 ,不致因监护而使其与外界社会产生隔离。

5. 连体人的监护机关

对连体人的监护具有特殊性 ,应当充分发挥监护机关的作用。

连体人的监护权力机关是被监护人的所在单位、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人

民法院。在对连体人担任监护人的事项发生争议时 ,所在单位、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有权在被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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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人的近亲属中指定监护人。如果有人对上述指定不服的 ,法院有权进行裁决 ;法院对监护人的撤换

等有权作出判决。

就连体人的监护尤其是对成年连体人的监护 ,应当扩大被监护人的所在单位、居民委员会、村民

委员会的监护职责 ,增加监督监护人的职能 ,如果发现监护人不胜任或者有违反监护职责的行为 ,它

们有权予以纠正 ,或者向法院请求 ,由法院撤销其监护人的资格。

如果连体人的父母所在单位、连体人的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民政部门担任监护

人的 ,它们自己就是监护执行机关。

在连体人作为被监护人无财产或者财产不足 ,又没有对其负有扶养义务的亲属时 ,监护保障机关

应当负责被监护人的生活费用并支付监护人的报酬。

四、连体人个体法律人格的权利冲突及其协调规则

(一)连体人个体法律人格发生权利冲突的成因

承认连体人个体的法律人格 ,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涉及到这方面的权利冲突。其原因是 :

第一 ,从权利主体的角度而言 ,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 ,利益的追求和满足是人存在于社会的纽带。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 ,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3〕但人所追求的利益同时又是他人所追求的 ,由

于利益资源的有限性 ,利益的冲突必然产生 ;另一方面 ,由于人是类存在物 ,是一种以个体方式而组成

的存在物 ,因而在认识上存在差异 ,这种差异也将直接导致价值需求的冲突 ,因此权利的冲突实质上

是利益追求与价值追求的冲突。法律承认连体人个体的法律人格 ,连体人个体分别享有独立的人格 ,

那么 ,连体人个体与个体之间 ,以及个体与社会之间的权利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

第二 ,从权利本身而言 ,由于权利本身具有自因性、涉他性、排他性以及边界的模糊性而冲突。〔24〕

毫无疑问 ,连体人个体在行使权利的时候 ,当然也存在这些因素 ,因而个体与个体之间也存在发生冲

突的可能性。

第三 ,也是最重要的 ,从连体人本身而言 ,连体人个体一方面身体紧密相连 ,各自无法独立行使自

己的权利 ,另一方面 ,不同的个体各自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 ,是独立的民事主体 ,具有自我的利益选

择 ,因此 ,相互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权利冲突。作为拥有独立意志 ,拥有独立法律人格地位的两个

人的结合 ,他们的权利会有更多的、更复杂的碰撞 ,这种碰撞一方面存在于他们之间 ,另一方面存在于

他们与其他人和社会之间。

(二)连体人个体法律人格权利冲突的主要表现

1. 连体胎儿出生权的冲突

在现代医学技术之下 ,在胎儿时期判断胎儿是否为连体 ,并非难事。那么 ,一旦确定胎儿为连体 ,

他们是否享有出生权 ? 如果享有出生权 ,那么究竟应当由谁行使 ,应当怎样行使 ? 如果他们不享有出

生权 ,难道他们就只有面对牺牲而丧失自己的人格吗 ?

英国《世界新闻报》2004 年 9 月 26 日报道 ,英国一名女子怀上一对连体胎儿。医生警告 ,由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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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4〕王克金 :《权利冲突论 ,一个法律实证主义的分析》,《法制与社会发展》2004 年第 2 期。该文作者认为 ,自因性本是一个哲

学上的概念 ,指最高实体的一种性质 ,即最高实体以自身为原因 ,通过自己而被认识无须他物说明 ,自己说明自己 ,自己成

立自己 ,自己认识自己。权利的自因性 ,即权利主体因自己为某种行为或者不为某种行为 ,要求他人为或不为某种行为

时 ,仅以自己享有法律上的权利即可自足 ,而无须寻找其他法律以外的根据。权利的涉他性 ,是指权利在实现自己的过程

中 ,又不是自足的 ,仅依靠自己无法实现自己 ,必须有他者的协助。权利的排他性 ,是指权利在实现自己的过程中 ,为了实

现自己总要排除外在的阻碍这样一种性质。权利边界的模糊性 ,则指由于人类存在方式的有限性、认识能力的有限性、法

律本身的概括性、抽象性以及表现法律的语言本身的模糊性 ,导致人类关于法律边界和权利的认识与界定总是不完全的、

有缺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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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连体胎儿是心脏相连 ,即使将来生下来做分体手术 ,也注定只有一个能存活。医生建议这名孕妇做

流产手术 ,但她和她的男友却选择了不流产。她说 :“我想让他们自然发展 ,我不想扮演上帝的角色。

他们不是玩具娃娃 ,可以退回到商店中。他们是在我体内的小生命 ,我们不愿意现在就决定他们的生

或死。是生是死 ,我想将命运交到他们自己手中。”〔25〕但对于连体胎儿来说 ,他们出生后或许不能完

全支配自己的肢体 ,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空间 ;他们有自己的意志但却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更

为悲哀的是他们可能身体质量低下 ,带有各种残疾 ;他们可能不愿成为世上的连体人 ,他们可能选择

自己不出生 ,那么 ,谁来尊重他们的选择权呢 ?

法国最高法院于 2001 年 11 月 28 日曾做过一个判决 ,判决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孩子享有不被生下

来的司法权利。判决明确指出 :如果孕妇明知自己所怀的胎儿有智力缺陷或者身体残疾 ,那么就应当

立即采取堕胎措施 ,不把孩子生下来 ,以免他们降临到世上受苦受难 ,同时给家庭和社会造成沉重的

经济负担。而作为孕期检查的医生应当有义务及时警告孕妇把这些残疾胎儿打掉 ,如果知情不报 ,帮

助孕妇生下那个有问题的孩子 ,就将承担法律和经济赔偿的责任。法院的这一裁决立即引起法国国

内有关残疾儿有无出生权的激烈争论。一个争取残疾儿童生存权组织的发言人说 :“一些法官仍旧抱

着那种观念不放 ,宁可扼杀幼小的生命也不要让其成为残疾人。”法国的罗马天主教会也称这一次判

决是对所有残疾儿童家庭的污辱。但是 ,也有不少人赞同法院的判决 ,认为这样做不仅减少父母和社

会的负担 ,而且能够优化人口结构 ,提高人口素质 ,还可减轻当事人来到这个世上的痛苦。这并非扼

杀无辜生命 ,而是优生学角度的一种合理的选择。〔26〕

我们认为 ,连体胎儿究竟享有“出生权”还是“不出生权”,这是连体人在尚未出生时就面临的第一

次权利冲突 ,是连体人个体与他人以及社会权利或者利益的冲突。

2. 连体婴儿个体之间的生命权冲突

在连体人个体之间 ,有时候也会发生生命权的冲突。如牺牲其中一个个体 ,就会使另一个个体较

好地生存下去 ;而不牺牲其中一个个体 ,则两个相连的个体都会死亡。对此应该做出怎样的决定 ? 究

竟是由谁做出这个决定 ?

在朱迪与玛丽连体姐妹案中 ,朱迪和玛丽的身体腹部相连 ,脑袋各朝一边 ,脚、腿各享一半。姐姐

朱迪身体内有一套健全、健康的心、肝和肺 ,而妹妹玛丽却没有这些器官 ,甚至连大脑都没有发育完

全 ,完全依赖姐姐的器官维持生命。医学专家的看法是 ,妹妹完全是“寄生”在姐姐的生命上 ,如果不

实施分体手术的话 ,那么这对小生命最多只能活 3 - 6 个月 ;如果立即实施分体手术牺牲妹妹的生命

的话 ,那么姐姐就能健康地长大成人。

当连体姐妹的命运被英国媒体曝光后 ,英国民众对这对姐妹生死抉择的命运分成了鲜明的两派

观点 :支持对连体姐妹立即实施分体手术的民众和民间团体认为 ,承认科学和医疗事实 ,才能算得上

是真正尊重生命 ;反对派则认为 ,不管健康的姐姐还是不健康的妹妹都是人世间平等的两条生命 ,任

何人没有理由靠谋杀一条生命来换取另一条生命。如果医生胆敢强行实施分体手术的话 ,那么这些

民众和人权团体“肯定饶不过他”!〔27〕

对此生命权的冲突和选择 ,法律究竟应当采取何种立场 ?

3. 连体人个体的分离权冲突

在有可能的条件下 ,分离各个个体 ,还自由、独立于各个个体 ,当然是最好的选择和结果。可是 ,

连体人的分离手术存在很大的风险。这个分离权应当怎样行使 ?

(1)成年连体人个体决定分离 ,法律是否可以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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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6〕

〔27〕徐冰川 :《连体姐妹生死抉择》,《北京青年报》2000 年 9 月 27 日。

《傻孩子有没有出生权》,http :/ / www. sina. com. cn ,2001 年 12 月 20 日。

《英国准妈妈怀上连体婴儿》,http :/ / news. jschina. com. cn ,2004 年 9 月 27 日。



2003 年 7 月 8 日伊朗连体姐妹拉丹和拉蕾为追求自由而献出了生命。全世界人在那一夜都陷

入悲痛 ,痛悼这对勇敢、坚强的姐妹对连体生命所作的一次宣告 :“我们来的时候是连体一起 ,希望回

家的时候有全新的感觉。”〔28〕拉丹和拉蕾是成年人 ,是智力正常的人 ,所以只要她们共同同意 ,就有

权作分离的选择 ,但她们选择分离的最后结果却是牺牲了自己。面对这样的残酷结果 ,人们一方面为

她们的选择而自豪 ,但另一方面也对她们的选择是否正确产生怀疑。她们的选择固然符合法律的要

求 ,但是 ,如果一项分离的选择确实存在巨大风险的话 ,法律是否可以干预呢 ?

(2)谁来决定未成年连体人的分离手术

对于那些刚刚离开母体的婴儿 ,由谁来决定他们是否该分离 ,特别是分离可能就意味着要牺牲一

个个体 ,或者两个都有可能牺牲的时候 ? 正如朱迪和玛丽案中 ,医生认为 ,“如果一个医生对小孩做出

不施行手术的决定将使孩子死亡 ,那么医生就会遭到谋杀的控告 ,也会被认为是犯罪 ,因为医生的行

为会被认为是死因。”“医生有义务救孩子 ,若没有行动去救孩子会被认为是失职。”因此曼彻斯特健康

中心认为 ,进行手术 ,对连体婴儿进行分离是合法的。但“医生不经允许就不能对病人动手术 ,否则会

遭抨击和引起民事诉讼甚至刑事诉讼。在孩子还没有民事能力的情况下 ,一般由父母同意”。但孩子

的父母却认为两个孩子应该得到同等的对待 ,因此反对牺牲一个孩子让另一个活下去的做法。他们

说 :“我不会接受一个孩子死一个孩子活这样的现实 ,这是违背上帝旨意的。”“这样 ,我们的心会碎的 ,

我们不想把其中一个女儿扔在医院里 ,我们想把她们都带回家。”由此 ,圣·玛丽娅医院和医生们只好

把这起奇特的案件交给了英国的最高法院 ,法院该如何裁决 ?

4. 连体人个体行使各自权利的冲突

连体人个体各个为独立的法律人格 ,那么就各自享有并有权行使自己的权利。在行使自己的权

利时 ,由于他们的身体相连 ,就发生了权利行使的冲突。尼日利亚双头连体妇女双方在怀孕、分娩中

发生的纠纷 ,无疑是这种行使权利发生冲突的典型表现。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女性 ,当然有

权恋爱、与异性交往 ,甚至发生性行为、怀孕、分娩 ,但是她们只有一个身体 ,在一个个体行使权利时 ,

就可能违背对方个体的意愿 ,形成冲突。在连体人个体行使其他权利 ,实施其他民事行为时 ,同样会

发生类似的冲突 ,法律该如何解决 ?

5. 连体人实施违法行为负担法律后果的冲突

同样 ,当连体人个体实施民事行为违反法律 ,造成损害后果 ,而另一方却没有实施这个行为 ,是否

应当由双方承担后果责任呢 ? 正如 H·索瓦尔所摘录的案例那样 ,连体兄弟中的一个个体杀了人 ,如

果处死一个个体 ,另一个个体也会死掉 ,那么 ,犯罪的这一个个体要不要承担法律责任 ? 承担了责任 ,

对另一个个体是冤屈的 ;但是不承担责任 ,则对受害人以及社会是不公平的。同样 ,连体人的一个个

体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了其他人的损害 ,甚至是侵害了另一个个体的权利 ,实施行为的个体受到法律的

追究 ,是不是另一个也同样受到了惩罚 ? 法律应当如何处理这样的矛盾 ?

(三)连体人个体法律人格发生冲突的协调原则

上述这些问题 ,都涉及到连体人个体独立法律人格的权利问题引发的冲突 ,对其协调 ,可以遵循

以下几个原则 :

1. 利益最大化原则

权利冲突的实质是利益冲突 ,正是因为利益冲突的存在才使权利冲突得以发生。因此 ,解决权利

冲突、重新确定和明晰权利边界 ,法律就要寻求能使冲突的权利之间的利益最大化的选择。

既然解决权利冲突不可避免地要进行利益衡量和价值衡量 ,那么依我们的基本信念 ,就要使这种

衡量和选择尽量避免主观任意化而具有符合客观现实情况的品格 ,达到选择的利益最大化。

在连体人出生权、生命权、分离权以及行使权利和承担责任的问题上 ,冲突的实质都是利益的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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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 ,选择的依据就是利益的衡量。朱迪和玛丽的分离权 ,表现的就是她们作为各个个体的生存价值。

我们说玛丽的生命权应当受到尊重 ,但是 ,在朱迪和玛丽的生命权的根本利益冲突中 ,不难看出 ,维护

朱迪的生命权 ,比牺牲玛丽的生命权 ,在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上更为重要。从利益最大化原则的要求

观察 ,选择分离是符合这一原则的 ,因此也就符合社会的和个人的最大利益。所以 ,法律支持分离的

要求无可厚非 ,即使是人权团体“饶不过他”,却也只能这样办。我们认为 ,在所有的连体人的出生、分

离、牺牲以及权利行使的选择上 ,都应当遵循这样的原则。它是一个普遍的规则。

2. 自主决定 + 协商一致原则

自主决定 ,即当事人有权按照自己的自由意愿形成合理的预期 ,作出自由选择 ,去设定自己的权

利和义务 ,去行使权利和实施民事行为。对于具有完全意思能力的连体人个体 ,在是否行使分离权以

及行使其他权利的问题上 ,除了利益最大化原则之外 ,更重要的是尊重连体人个体的自主选择。已经

成年、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连体人个体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 ,有健全的意思表达能力 ,有健全的

事物判断能力。尽管他们在行使民事权利时 ,行为能力有所欠缺 ,甚至需要设置监护人进行监护 ,但

是他们有能力决定有关自己的法律人格地位的重大事项。这样事关重大的问题也必须由他们自己作

出决定 ,而不能由其他人决定。

但是 ,毫无疑问 ,在连体人个体决定是否进行分离的时候 ,涉及到的是两个独立个体的命运问题。

对此 ,不同的个体可能会有不同的选择。如果各个连体人个体不能就分离或者不分离协商一致 ,那

么 ,就不能进行分离 ,其他任何人也不能在他们自己没有协商一致的情况下 ,决定对他们进行手术分

离。因此 ,确定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连体人个体是否行使分离权的问题上 ,除了自主决定之外 ,

还必须加上协商一致的要求。

3. 权利优先 + 监护人意志原则

在连体人的两个个体都主张权利或者都坚持行使权利的情况下 ,应当在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基础

上 ,遵守权利优先 + 监护人意志原则。

权利优先 ,是指当遇到两个权利相互冲突的情况时 ,应当比较这两个权利的性质 ,看某一权利是

否有被优先考虑的性质 ,也就是说一个权利在性质上是否优先于另一个权利 ,以及如果确定一个权利

优先于另一个权利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当一个权利优先于另一个权利时 ,应当选择优先的权利予

以保障。

确定一个权利是否优先于另一个权利 ,可考虑 :第一 ,对相对的权利的损害程度 ,一个权利优先于

另一个权利不能超出可容忍的限度。第二 ,是否存在替代机会的可能性。假如后一个非优先的权利

存在可替代的机会 ,那么这种假定就是合理的。但如果后一个非优先的权利没有合理的可替代的机

会 ,而前一个假定优先的权利存在可替代的机会 ,那么这种假定就是不合理的。第三 ,对相关法益的

损害程度。

在朱迪与玛丽之间的生命权冲突中 ,就存在权利优先的选择问题。连体姐妹二人各有独立的生

命权 ,而妹妹的生命权事实上是不完整的 ,她要全部依赖姐姐的器官维持自己的生命。〔29〕那么可以

认为 ,有的连体人个体尽管拥有生命权 ,但其生命质量极其低下 ,“弱智得可怕 ,可能由于肺萎缩 ,连哭

都不会”。因此 ,这些有严重缺陷的、生命力极其微弱的或经治疗也不过勉强延续生命的连体婴儿个

体的生命权明显低于那些健全的个体的生命权 ,他们的存活不仅对社会和他人无法承担义务 ,而且将

给他人、家庭和社会增加负担 ,是无价值甚至负价值的生命。医务人员对其加以处置 ,结束其扭曲、畸

形、痛苦的生命 ,是人道主义的体现 ,也是对社会和整个人类负责的表现。

在连体人个体行使权利的冲突中 ,同样应当坚持权利优先的原则。尼日利亚双头连体妇女作为

两个独立人格的主体 ,当然都享有生育权。如果一方已经怀孕 ,另一方坚持堕胎 ,应当认为主张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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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一方权利优先 ,对方应当容忍这种权利的“侵害”。

但是 ,对于未成年的以及缺乏判断能力的连体人个体行使权利 ,包括是否作出分离的决定 ,只有

权利优先的原则还不行 ,还必须规定究竟由谁来决定他们的分离还是不分离。按照法定监护的规则 ,

对被监护人的人格利益处分必须由监护人作出决定 ,而不是由医生或者医院以及其他社会组织作出。

在这种情况下 ,监护人必须作出明确的意思表示 ,确定如何行使分离权。当监护人的意见不一致时 ,

应当由顺序在先的监护人作出决定。在这种情况下 ,法律要审查的是 ,监护人的意志是不是符合利益

最大化原则和权利优先原则。郭连盛、郭连京于 2005 年 4 月 21 日在辽宁省凌源县出生 ,二人胸腹相

连 ,共用一个心包 ,肝叶相连 ,有各自独立的胆道系统。经过医生诊断 ,作出可以进行分离手术的意

见。其父母决定请中国医科大学附属二院进行分离手术 ,获得成功。〔30〕这种没有争议且危险性不大

的连体人分离手术 ,分离符合利益最大化原则 ,父母作为其监护人 ,有权作出分离的决定。分离之后 ,

连体人个体就变成了独立的个人 ,各自独立享有法律人格。

4. 责任自负 + 必要豁免原则

在连体人个体法律责任负担问题上 ,应当遵循的原则是责任自负 + 必要豁免。责任自负 ,是说连

体人个体实施违法行为 ,应当由自己承担责任。即使他们是连体人 ,对于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也应当

承担 ,不能因为他们是连体人而逃避责任。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各自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 ,同时也因为

个人的责任只能由个人负担。如果连体人个体违法行为需要承担的是财产责任 ,而不是人身性质的

责任 ,那么就应当由实施违法行为的一方个体承担责任 ;如果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人 ,则由其法定代理人或者监护人承担责任。但是 ,由于连体人个体的身体相连 ,如果需要承

担的责任是人身性质的法律责任 ,诸如自由刑、身体刑、生命刑等法律责任 ,那么为了不因一方个体承

担责任而殃及无辜的另一方个体 ,应当予以豁免 ,对违法的一方个体转用其他制裁形式予以制裁。

五、余　　论

在讨论了连体人法律人格以及权利冲突的上述基本规则之后 ,还有以下几点作为余论 :

第一 ,对于连体人的法律人格必须予以尊重和保障。无论是具有单一法律人格的连体人 ,还是具

有两个法律人格的连体人 ,对于他们的人格都应当一视同仁地予以保障。任何歧视、损害连体人人格

的行为 ,都是对他们的最大伤害 ,都是违法行为 ,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于连体人个体的独立

法律人格要予以特别的尊重和保障 ,防止侵害任何一方个体的法律人格 ,即使是在处理连体人个体的

权利冲突的时候 ,也要尽最大努力实现对其法律人格的尊重和保障。既要防止对连体人法律人格的

否定 ,也要防止类似于昌和恩连体兄弟人格被歧视的悲剧重演。对此 ,民法典总则应当对连体人的法

律人格及其保障规定明确的条文 ,使之成为确定的法律制度。

第二 ,法律对于连体人法律人格权利冲突的协调必须有所作为。法律是社会共同生活的规范 ,尤

其是民法 ,是市民社会一切活动的规范。任由连体人个体的法律人格的权利冲突发生、发展 ,而法律

无所作为 ,必将形成秩序的混乱 ,伤害连体人的合法权益。应该通过民法典或者制定单行法 ,对连体

人法律人格及其权利冲突的调整规则作出规定 ,使连体人的法律人格和权利行使得到法律的保障。

例如 ,对于连体人进行分离手术意味着要牺牲其中一人生命权问题 ,法律如果确信牺牲一个残缺的生

命能够保全一个健全的生命 ,相较于牺牲两个生命的后果 ,无论是对于社会 ,还是对于个人 ,都是有利

的 ,符合利益最大化和权利优先的选择原则 ,法律应当站在同意分离手术的立场上 ,规定适当的规则。

又如 ,对于谁有权决定连体人分离手术的问题 ,法律应当确定 :当连体人具有完全意志能力的时候 ,可

以由他们自主决定 ,但这种自主决定必须建立在连体人个体之间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如果连体人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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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参见葛素红 :《出生 12 日连体女婴平安分离》,《新京报》2005 年 5 月 21 日。



体之间对分离不能达成一致意见 ,则不能分离。当连体人未成年或缺乏判断能力的时候 ,应当由他们

的法定代理人即父母来决定。

第三 ,连体人个体法律人格冲突纠纷的最终裁决权在法院和法官。这是因为民事权利的冲突 ,即

使是法律责任的承担可能涉及到刑事法律规范或者行政法律规范 ,但也只是适用法律问题 ,最终的裁

决权当然属于法院和法官。不论存在多大的道德压力以及社会压力 ,法院和法官都不能够回避自己

的职责 ,而应当依照法律和职权 ,遵照法律规范或者习惯或法理 ,作出裁决。例如 ,对于一项连体人实

行分离的选择存在巨大风险、诉至法院的争议 ,法官首先应当确定他们选择分离是否合法 ,是否出于

他们的自主意志且协商一致。其次审查分离手术的医疗风险 ,对医生作出的结论进行判断 ,如果风险

小于成功 ,可以确认连体人个体的选择是正确的 ;如果风险大于成功 ,则判决不准作这样的选择。又

例如 ,对于未成年的连体人个体的分离手术 ,如果父母作出的决定不利于孩子 ,法院和法官也有权推

翻父母的决定。应当明确的是 ,即使是当事人决定、医生同意、法官确定进行分离手术 ,手术风险也只

能由连体人个体自己承担 ,除非是医疗过失所致 ,医生以及法官不承担医疗风险的后果。

Abstract : Siamese twins as civil subjects belong to the category of natural persons. Any entity of the

Siamese twins , so long as they possesses separate brains , reveal independent wills , and assume definable

social roles , should enjoy independent legal personality. Such entities can include those with the capacity

for civil rights but without capacity for civil conducts , or those with the capacity for civil rights but with

limited or deficient capacity for civil conducts , and are thereby all in need of amendment of guardianship

systems. The exercise of their birthrights and separation rights may results in legal conflicts and therefore

needs legal coordination.

Key words : Siamese twins ; legal personality ; independent status ; birthrights ; separation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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